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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社区公民: 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
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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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5)

摘 要: 社区公民构成了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内在联系。以培养普通公民为基础，进而

培养积极公民，是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社区教育面临社区公民参与

不足、公民教育课程缺失以及教学组织形式单一等现实困境，限制了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及

其功能的发挥。社区教育应该为公民的参与建立制度保障，设置合理的公民教育课程以及提供

多样化的学习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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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九部门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

育发展的意见》中指出: “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

治理，不断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1］社区教育与

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备受关注。社区教育如何融

入社区治理之中? 如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这些

问题不仅是研究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关系的基础

问题，也是社区教育发展的现实课题，需要社区教

育工作者深入研究。

一、社区公民: 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内在

联系
20 世纪 80 年代，民政部门开始倡导社区创

建，接管传统上由单位承担的社会福利职能［2］，我

国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的概念则同

时萌芽于社区的创建之中。社区的内涵随着社会

的发展不断丰富，但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并不具

有天然的联系，直到社区治理逐步以社区公民为

参与主体，社区教育逐步面向社区公民开放时，两

者才得以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以社区公民为主

体的社区治理和以社区公民为对象的社区教育都

尊重社区公民的天然权利，关注社区公共利益与

社区公民个体利益的平衡，其主体、目标与价值取

向趋于一致。
( 一) 社区公民成为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

历史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常与政府的统治融为

一体，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与核心，其权

力往往掌握在政府手里，社区公民成为社区治理

的主体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

来，为应对社会资源配置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的问题，治理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形成诸多流

派，逐步替代了传统的公共管理方法。由美国公

共行政专家罗伯特·B·登哈特最先提出的新公

共服务理论以公民为导向，强调公共利益、公共服

务、公民权利和公民参与等理念［3］，从理论上推动

了公民作为治理主体地位的确立。全球治理委员

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

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

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

持续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

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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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正式制度安排。”［4］治理理念的更新体现了还

权于民的思想，强调多元主体的平等伙伴关系，使

治理的内涵发生改变，社区治理的概念得以澄清。
社区治理被认为是由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

共同管理社区内公共事务活动的过程，包括法律、
社区政策及规则等正式制度，也包括社区的公共

权威、管理方法与技术等非正式制度。社区公民

是社区治理的主体，这是治理理念的本质要求。
从实践层面来说，我国社区治理经历了政府

主导型治理模式、政府推动与自治结合型治理模

式等阶段的变革，目前进入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

型治理模式的重要转折阶段［5］。我国《宪法》《物

权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都鼓励和支持公民

有序参与社区治理，为公民制度化参与社区治理

提供合法渠道，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氛围［6］。社

区治理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发展，社区公民开

始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社区公民作为治理主体

的责任与公共期待也不断增加。
( 二) 社区公民成为社区教育的面向对象

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因此，对于大

多数人来说，获得公民身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

公民角色需要通过学习形成，因为公民角色意味

着与之相伴随的一套权利与义务关系［7］，对公民

权利与义务的了解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特别是现

代国家制度、民主政治和法律系统已经发展到相

当复杂的程度，不经过系统的学习，人们很难清楚

地认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8］。这些是公民教育的

基本内容。过去公民教育被认为是学校教育的任

务，脱离学校教育的成年人很难再获得系统学习

的机会，也就无法解决其终生面临的公民生活课

题［9］。公民教育应该是一个终生的过程。社区是

公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

相关，社区教育应该为社区公民提供学习机会，帮

助其公民角色的形成。
我国社区教育的实践是以学校德育社会化的

观念作为起点，一开始并不面向社区公民开放。
1993 年被认为是我国社区教育理念的转折点:

1993 年以前的社区教育以中小学生为对象，以思

想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是学校德育工作的延伸;

1993 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区建设的

推动，社区教育得以快速发展。2000 年，教育部在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
中指出:“社区教育是在一定区域内利用各种教育

资源，开展的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

生活质量，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

活动。”社区教育的范围、对象、目标与性质得以明

确［10］。2001 年教育部启动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

创建，由此，全体社区公民获得了社区教育的入场

券，社区公民的受教育权得以保障，社区教育开始

成为培养社区公民的方式。

二、培养社区公民是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

的应有之义
社区公民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并不意味其有

能力、有意愿参与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是一项复

杂的公共事务管理工作，涉及多元主体的平等协

商、理性沟通与谈判博弈。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

理是一个表达诉求、平衡利益、实现权利与履行义

务的过程，其中包含的公民意识、治理知识和技能

等均需要通过学习获得。随着实践成果的不断积

累以及治理理念在社区教育体系中的融入，社区

教育培养社区公民具备了现实基础和内生动力，

社区教育成为现代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巨

大的推动力量［11］。社区教育培养社区公民，就是

帮助社区公民获取社区治理需要的知识与技能，

促使其参与社区治理，这是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

理功能的重要体现。社区教育培养社区公民需要

遵循公民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具有社区性的特

点。以培养社区普通公民为基础，进而培养积极

公民是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应有之义。
( 一) 培养普通公民

1．作为学校公民教育的补偿

社区公民首先是一个普通公民，要具备普遍

性公民资质，这也是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基础。
美国学者 Cogan 认为普遍性公民资质包括认同感、
权利意识、义务意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对基

本社会价值的接受。普遍性公民资质是公民教育

的基础目标。过去我国公民教育被认为是学校教

育的任务，主要面向中小学的学生。学校公民教

育以政治课程的形式实施，缺乏对公民普遍性资

质的要求。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公民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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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以道德教育为核心，但仅在小学 4—6 年级开

设，也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课程体系。2000 年以

后，新课程标准出台，形成以培养公民为核心的从

小学到初中的完整社会科课程目标体系，但在具

体实践中缺乏对公民教育内涵的深入探讨，课程

定位笼统、理念粗糙，影响了公民教育的有效实

施［12］。有学者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作为样本进行

研究，发现我国学校教育并没有促进公民的政治

选举投票参与［13］。因此，对于我国大多数成年人

来说，在过去学校教育经历中普遍还未形成普通

公民角色，需要通过社区教育获得重新学习的机

会。公民教育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

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二是行使、维护公民权利和

履行公民义务的技能和方法; 三是公民权利和义

务的伦理基础［8］。社区教育培养社区公民应以帮

助其形成普遍性公民资质为首要目标，为社区公

民提供公民教育基本内容系统学习的机会，为其

参与社区治理储备必要的知识与技能。
2．具有社区属性的公民教育

与学校公民教育不同，社区公民教育还应具

有社区属性，强调社区内部的利益与需求。社区

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对社区

意识的引导，研究社区意识的代表人物麦克米兰

( McMillan) 认为社区意识是社区成员对于社区的

归属感，是社区成员对于社区及社区内其他成员

重要关系的感知，是相信通过集体的奉献，社区需

求都会得以满足和实现的共有信念［14］。由此可

知，社区意识是基于社区共同体关系及其实践而

产生的一系列正向情感的集合，如归属感、信任感

和信念等。社区治理所倡导的多元、平等及共享

等价值取向与社区意识蕴含的集体情感是一致

的，社区意识是社区治理良好格局形成不可或缺

的重要条件，社区意识的缺失或无意识地忽略被

认为是导致社区公民消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直

接原因。因此，社区公民应该是具有社区意识的

公民，培育社区公民的社区意识是促使其主动参

与社区治理的前提条件。二是对社区公民权利与

义务的明晰。公民所属共同体内所牵涉的各种关

系的性质和形式，及其在以上关系中的实践构成

了公民概念的基本内涵。公民教育的目标是使公

民明确自身作为一个公民置身于怎样的公共关系

之中，这些关系赋予了自己怎样的权利和义务，以

及根据客观存在的关系如何行使相应的权利和义

务［11］。也就是说，社区公民是公民在社区这个生

活共同体中的角色归属，其所属的社区生活共同

体涉及的关系网络赋予其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这

些权利和义务决定了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行

为边界。因此，社区公民教育应该帮助社区公民

明晰社区的权力结构、运行机制以及参与社区治

理涉及的各项基本权利与义务。
( 二) 培养积极公民

1．引导普通公民转化

积极公民是指有意愿、有能力、有热情参与社

区公共事务，关心社区发展的公民。积极公民资

格被定义为投身于思考、设计、影响公共部门的决

策制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满腔热情地考虑公共

利益［15］。社区治理离不开积极公民，积极公民是

社区治理形成良好格局的关键因素。尽管一些退

休人员、社会组织成员和志愿者正积极参与社区

公共事务，但积极公民并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
有学者将社区公民分为三类: 积极公民、搭便车者

和消极不参与的公民。其中“搭便车者”更多地只

关心与自己利益最密切的事务，大多数时候指望

别人出头露面争取公共利益，自己坐享其成。大

多数社区普通公民扮演着“搭便车者”的角色。社

区教育的意义在于引导普通公民向积极公民角色

转化。由于社区公民有选择参与或不参与社区治

理的自由，个体利益的驱动是社区公民参与社区

治理的基本动力。只有当社区公民发现通过参与

社区治理可以实现个体利益，参与成本与参与效

能和收益回报成正比时，他们才有可能转化为积

极公民［16］。由于参与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参与的

实际效果及个人利益的实现，参与能力的提升成

为普通公民向积极公民转化的关键。因此，社区

教育通过帮助普通公民获得良好的参与能力来促

使其向积极公民转化。理想的社区治理需要普通

公民在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以及社区意识的基础

上，以有效沟通、平等协商、合法有序等理性的方

式进行参与。社区教育引导普通公民应该致力于

以下两种能力的培养: 一是利益表达与沟通能力，

包括语言沟通和书面表达两种形式，这是利益实

现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 二是合作协商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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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社区公民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与其他

治理主体开展平等对话、协作讨论，需要倾听和尊

重他人的观点，处理好合作关系等，同时对所参与

的治理项目做出合理的决策、监督与评估以满足

公共的期望［16］。
2．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是指在社区范围内由社区公民

按照某种目的或需要形成的集体，又被称为社区

草根组织、社区兴趣团体等，具有社区性、民间性、
自主性、志愿性及非营利性等特点。社区治理涉

及多个领域的公共事务，包括社区整体规划改造、
公益事业、资金筹集方案与费用摊派、社区服务、
社区保障、科技文化教育、环境和治安等［17］。参与

某一些公共事务还要求公民具备专门或专业化的

知识。为了维护个人利益或争取公共利益，社区

公民通常需要加入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大量的研

究表明，社区公民在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团结协作的习惯，构建了利益表达的

参与网络，提升了参与效能，从而更易受到公共事

物的吸引，关注公共利益［18］。因此，社区社会组织

是培养积极公民的重要渠道。社区教育通过培育

社区社会组织来培养积极公民，主要致力于以下

两个方面: 一是对社区社会组织领头人物的培养，

有调查表明具有一定动员和组织能力的领头人的

存在，是利益群体开展组织化行动的前提［19］，社区

教育应该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领头人物和骨干力

量的挖掘与培养; 二是为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学习

支持的保障机制，包括开设不同公共领域的学习

项目，提供团体学习的专项资金、课程资源、专业

人员及教学设施等。

三、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优

化路径
( 一) 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区公民形成公

民角色的过程被称为个体社会化。个体社会化是

指个体在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将一定社会的价

值观、行为规范和知识技能内化，以适应社会需

要，并发展自身个性的过程。这是一个持续终生

的过程［20］。有学者指出学校组织的严密性、教学

内容的系统性和学校情境的理想性使其在促进个

体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比其他机构更重要的作

用［21］。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 一是社区公民

自愿选择参与社区教育，若没有社区公民参与，社

区教育的个体社会化功能无从谈起; 二是社区教

育没有对某种课程有任何规定; 三是社区教育面

向社区公民，主体是占社区人口近四分之三的成

年人。因此，社区教育能否融入社区治理，发挥作

为个体社会化工具培养社区公民的应有功能，需

要考察以下条件: 社区公民的参与程度、是否设置

合理的公民教育课程以及呈现与实施课程内容的

方式。目前，我国社区教育面临社区公民参与不

足，公民教育课程缺失以及教学组织形式单一的

现实困境，限制了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及其功

能的有效发挥。
1．社区公民参与度低

社区教育中的社区公民参与是指社区公民不

仅作为受教育者，还作为教育管理的主体，参与到

社区教育各个环节的行为。社区公民的参与度即

是作为受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这两个角色的实现

程度。作为受教育者，在发达国家里，社区公民的

参与率、参与频率较高，参与结构较均衡。如在瑞

典，每年有近 200 万公民参与到学习圈这种社区教

育组织中，参与群体多样，既有在职人员，也有失

业人员，还有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各年龄段的人

混合学习且结构比例相对均衡，有 50%左右的人

将学习圈视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习圈的

学习频率为每周 1－2 次，每次 2－3 小时，持续 2－3
个月 ［22］。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区教育的公民

参与率普遍偏低，在发达地区的公民实际参与率

只有百分之十几，欠发达地区公民参与率更低［23］。
由于大多数社区教育活动是一次性的，公民参与

的频率也较低。如对珠海市民的调查研究发现:

“有 76%的居民完全不参加任何社区教育活动，有

24%的人表示偶尔参加，没有一个人表示经常参加

社区教育活动。”［24］参与的公民结构也很不平衡，

以 60 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为主，其次是少年儿童群

体，中青年群体很少。作为教育管理者，在发达国

家里，社区公民对社区教育拥有监督、管理、决策

及组织实施活动等一系列权力。社区教育委员会

一般是高度自治的组织。如在日本，公民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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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参加各种审议会和讨论会，为社区教育制定

发展规划。加拿大的社区学院成立需要通过所在

学区超过 50%公民的投票支持，学院的管理机构

由社区各界人士组成［25］。瑞典学习圈的参与者共

同决定学习的目标、内容及方法，并对团队的学习

成果负责。我国社区教育以“党委领导、政府统

筹、教育部门主管、社会支持、部门协作、群众广泛

参与”作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社区公民基本没

有社区教育的管理权。
2．公民教育课程缺失

社区教育主要通过公民教育课程实施公民教

育，公民教育课程是培养社区普通公民与积极公

民的主要载体。我国社区教育以休闲娱乐、文化

涵养类课程为主，公民教育课程缺失。目前社区

教育还没有全国性通用型课程大纲，对公民教育

课程未作要求。从各地已有的课程指导大纲来

看，大多包含“市民教育”，很少提及“公民教育”。
如《成都社区教育课程建设指导性纲要》提出“新

市民教育”，旨在“提高市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优化

市民的知识结构，增强市民的文化修养，拓展市民

的现代化视野”; 《北京东城区社区教育课程大纲

( 第一辑) 》中的“市民修养系列”包括“国学”“心

理健康”“婚姻法”“政治思想教育”和“科学修养”
等课程。市民教育是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产

生的一种教育理念，目的是让成为城市居民的农

民可以适应城市社区的新生活，实现农民向市民

的角色转变。市民教育是面向新城市居民的思想

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及闲暇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对

象、目的和内容完全不同，无法替代公民教育。在

一些课程大纲里也提到了“公民素养”或“公民修

养”。如《沈阳市社区教育课程指导纲要》提出“公

民修养系列”，包括公民意识类、法制教育类、道德

修养类、市情教育类等主题，但具体内容与“市民

教育”相似。“中国社区教育网”的资源目录里也

有“公民素养”课程，除了少量法律常识类内容可

能与公民角色发生联系之外，大多是“女性着装技

巧”“女性的坐姿”“中华孝道”等与当一个公民并

无关系的课程内容［26］。
3．教学组织形式单一

教学指如何有效地实施课程内容，包括“教师

的教”与“学习者的学”两个过程。教学组织形式

即是“学”与“教”的组合方式。分析社区教育的教

学组织形式主要考察教学的两个基本要素: 学习

者和教师。首先，社区教育的教学主要应该是为

成人学习而展开的。从已有文献来看，目前社区

教育实践中提及的学习方式很多，如“课堂学习”
“体验学习”“团队学习”和“活动学习”等，但其囿

于社区现有资源，很少从成人学习的角度考虑。
如“课堂学习”指社区教育机构开设的课程，以休

闲娱乐、文化涵养类为主，开课基本模式是根据社

区公民需求量较大的领域聘用临时教师或志愿

者［27］，要求学习者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学习

内容往往不具备系统性; “体验学习”指由教育行

政部门和社区教育机构联合开发的以文化类、科

普类项目为主的体验基地，以供社区公民参观、操
作，体验内容以静态的作品展示为主，缺乏实践

性、互动性的项目，缺乏专业的指导人员［28］;“团队

学习”指社区公民自发组成的学习团队，主要开展

对专业人员、场地、资金等方面要求较低的娱乐休

闲等活动。其次，协助学习者学习的主体是教师，

是决定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目前社区教

育教师队伍面临总量匮乏、来源分散、素质不高等

突出问题［29］，专职教师数量稀缺，且大多来自普教

系统，没有成人教育的经验，加之相关行政事物繁

多，难以专心从事教学工作。因此，已有的教学组

织形式虽然名目繁多，实质上内容和方式单一，大

多是群体性的休闲娱乐活动，缺乏相应的学习支

持，社区公民远无法获得实质性的社区治理参与

知识和技能。
( 二) 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

1．为公民参与建立制度保障

在社区教育实践中，若无相应的制度保障，社

区公民很难真正参与社区教育，社区教育也很难

得到规范化发展。很多发达国家采取立法的形式

保障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教育的权利，促使社区教

育获得较高的参与度。如北欧各国政府有不干预

民众教育的传统，而是通过相关法律承担财政义

务，丹麦颁布了《闲暇时间教育法》和《成人社会教

育法》，瑞典颁布了《民众中学法》《学习小组法》和

《市立成人教育法》等，对民众教育的地位、教育目

的、资金来源、管理体制以及师资培训等都有详细

的规定，还对不同的学习形式有人数、学习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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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具体要求。如依据《学习小组法》，瑞典的

学习小组人数最多 20 人，最少 5 人，每个月至少集

中学习 5 个小时才能获得政府的资助［25］。日本有

《社会教育法》《图书馆法》和《博物馆法》等，从设

施的角度对社会教育的概念、人员及运行等作出

规定。如公民馆就是依据《社会教育法》创建的社

会教育设施。该法规定社会教育的本质是“国民

的自主教育”和“相互教育”，政府行政机关应给予

“非权力的助成”以及“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财政援

助。”［30］社区公民通过“公民馆运营审议会”“公民

馆利用恳谈会”等组织参与公民馆的运营管理。
从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来看，要落实社区公民参

与社区教育的权利，首先要从社区教育的概念上

阐明公民的主体地位，强调学习者与教育管理者

的双重角色; 其次明确政府的职责在于财政资助

与立法保障，具体的行政与教学管理如社区教育

机构的运作、社区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决策、课程开

发及实施等工作应为社区公民的参与预留最大空

间; 最后还要对专业人员资质、专项资金设立、教

学设施、学习时间及学习形式等有所规范，构建社

区教育管理的科学性、组织的严密性与具体运作

的自主性，为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教育提供制度化

保障。
2．设置合理的公民教育课程

采取课程的形式实施公民教育是世界各国公

民教育发展的潮流。在很多发达国家，学校开设

公民教育课程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公民教育课程

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直至高中，每个阶段通

常以上一个阶段的学习内容为基础，有不同的形

式与主题。如法国公民教育课程以教授公民资格

为目的，初中阶段以了解国家制度、公民权利与义

务为重点，高中阶段通过学科交叉性课程让学生

获得有关公民资格的知识和实践能力［31］。社区公

民教育作为学校公民教育的补偿、补充和拓展，应

遵循公民教育的一般规律，课程设置根据社区公

民的实际情况与需求，以学校公民教育课程为基

础，关注社区的发展与问题。社区公民教育课程

是涉及多项知识与技能的综合课程。如培养公民

能力一直是美国社区学院通识教育的目标。美国

学者指出社区学院的公民教育计划通过单独的课

程学习是无法实现的，需要一个刻意的、综合的技

能发展: 包括美国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公共政策

研究和辩论、道德观点发展的顶点课程、社会公民

论坛、社区服务计划、社区公共事务和政治论坛、
基础识字、阅读、写作、批判性分析和话语技能等

内容［32］。此外，培养积极公民是很多国家和地区

社区教育的目标。如爱尔兰将公民教育纳入成人

与社区教育，提供“倾听沉默者的声音”的论坛，为

不同的社区团体提供必要的资金，使他们在社区

中成为积极参与者［33］。台湾社区大学则将“培育

现代公民”作为办学目标，通过不同类别的社团课

程激发社区公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热情［34］。根据

我国社区公民的实际情况和社区治理的要求，社

区公民教育课程应分为以培养普通公民为目标的

基础课程和以培养积极公民为目标的拓展课程。
普通公民课程作为普及性的基础课程，应由社区

教育机构负责实施，以公民权利与义务，以及社区

治理涉及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为内容，建立社区论

坛，提供社区公共政策、社区在建项目及社区听证

会等公共信息，将组织社区公共服务作为常规体

验学习活动。积极公民课程作为可选择性的拓展

课程，应由各类社区社会组织自行开设，不同的组

织往往具备某个领域的研究志趣与专业人才，社

区公民在参与组织活动及社区治理项目的过程中

学习表达、沟通、协商、合作等知识与技能，形成社

区治理的实践能力。社区教育机构应为社区社会

组织培训骨干力量，引进公共领域的专业资源，审

核课程内容，引导社区公民自主学习和开展行动。
3．提供多样化学习支持服务

社区教育培养社区公民要遵循成人社会化及

成人学习的特点。成人学习者的重要特点在于拥

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和明确的学习意愿，学习的主

题围绕现实问题，重视应用个人经验，往往在与日

常生活相关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学习。一方面，成

人学习者具备自我导向学习的能力，可以自己诊

断学习需求、拟定计划、付诸行动并根据目标进行

自我评估; 另一方面，成人学习者需要在社会实践

中与他人相互协助，共同解决现实问题。因此，成

人学习者主要有独立学习与团体学习两种学习方

式。社区教育开展教学的关键在于提供多样化的

学习支持服务。如针对社区公民的独立学习，不

同的社区教育机构应提供不同的学习服务。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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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共图书馆的资源库服务、家庭学习服务中心

的个别辅导服务、学习交流中心的专家及学习同

伴交流服务等［25］。针对社区公民的团体学习，除

了社区教育机构提供的常规课程及各类实践活

动，还应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学习提供设施、资金及

人员等支持服务。社区公民参与公民教育课程既

有独立学习也有团体学习。在基础课程阶段，社

区教育机构应提供常规课程，让有条件在特定时

间与地点集中的社区公民系统学习。对于选择独

立学习的社区公民，社区教育机构应能提供相应

的学习计划咨询服务、合适的教材与学习资源，以

及与专家和学习同伴交流的机会。在积极公民拓

展课程阶段，社区公民更多地通过参与社区社会

组织进行更深层次的实践学习，社区教育机构应

为社区公民提供信息服务，为学习者寻找学习同

伴，为社区社会组织进行教育资格的审核并分配

社区教育资金，提供专家咨询服务及设施支持等。
多样化学习支持服务体系的形成在于完善的社区

教育制度: 一是明确社区教育机构作为中介组织

的性质与功能，完善相应的运行管理制度; 二是设

立社区教育专项资金，规范投入机制，拓宽来源渠

道，建立申请机制; 三是建立教师的准入与培训制

度，教师应分散在功能不同的社区教育机构，扮演

教学向导、辅助人员或学习伙伴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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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e Community Citizens: A Strategic Study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to

Community Governance

ZHANG Lian-xu，LAO Yi-yuan
( 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Guangzhou 510405，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citizens 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order to
integrative into community governance，community education should cultivate average citizens at first，and then cultivate active
citizens． Community education in China faces the difficulties of low community citizen participation，lack of civi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single teaching organizational form，which limits the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to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 func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should offer system guarantee for citizens ＇ participation，set up
reasonable civi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provide diversified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Key words: community education; community citizen; commun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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